
的地方，用保罗的话说，就是“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

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

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

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4：1—3)拒绝婚姻、拒绝

生育，挑剔饮食，这些在当时被保罗严词谴责的异教

作风，在今天看起来也未始不能见出后现代的时尚。

嫁娶和食物本是上帝恩赐，人自当感恩接受，难怪保

罗对此无法接受，唯恐此种生活方式危及基督教会

的社会基础了。

比较来看两希文化中的婚姻观念，在于希腊文

化，爱是第一位的，爱的目标同样也是美的追求，但

是美的追求其实还是表象，背后精神的光辉足以胜

过任何肉体的诱惑。苏格拉底本人或许是个最好的

例子，他老人家金鱼眼，朝天鼻，大肚皮，尊容固不必

恭维，可是他的道德风范，足以让后代哲人如饥似渴

向慕追随，其实在他同时代，就得到自称希腊最漂亮

男子亚尔西巴德的倾心爱慕。但是传说苏格拉底家

有悍妻，婚姻好像并不幸福。实际上在希腊文化的

自由作风里，婚姻不过是个形式，似乎并不被过于看

重。但诚如希腊文化的自由主义不能和当今流行的

自由主义相提并论，希伯来文化肯定也不等于今日

撑起半壁世界的新保守主义。就婚姻而言，一夫多

妻，纳妾现象，等等，在《圣经》的世界同样并不陌生。

例如作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始祖

的亚伯拉罕，因为久不见生育，就有发妻撒拉主动献

上自己的婢女夏甲，给亚伯拉罕做妾。而待到夫君

和夏甲生下以实玛利，又妒忌心发，将之赶出家门，

任其流浪为生。这一切都和后代豪门的脾性相去不

远。但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婚姻作为上帝创世的神

圣秩序，多少本身也有了些许神圣意味。人类文化

的理想状态，用阿诺德的话说，自然最好是两希文化

的平衡。可是，这一平衡的理想历史上却从未达成，

今天我们见证的，也还是希腊世俗文化的一端独大。

如是来看，《圣经》可以提供的信仰建树方面的借鉴

意义，当是不言而喻的。

作者简介：陆扬(1953一)，男，上海入，复旦大学

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希伯来《圣经》中的“公义"观念

王立新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300071)

“公义”(Justice)也即公平与正义，是现代社会

所尊奉的基本价值。这个词是从西方文化中引入我

国学界的，亦有人将其译为“正义”，认为“正义”的概

念本身就包括了“公平”的含义。在人类社会不同的

历史阶段和社会制度下，人们对“公义”的理解和实

现社会公义途径的认知有着巨大的差异，但是，在任

何一个组织化的社会中，对“公义”原则的追求至少

在理论上都是被肯定的。在现代政治学的理论视野

中，公义包括理念、基本制度安排和具体政策制定三

个层面。这三个层面不是平行的，而是呈现出梯次

特征，其中理念是第一位或最重要的，一个社会共同

体具有怎样关于“公义”的理解，就必然会在基本的

社会制度和具体政策的层面上反映出来。从思想文

化史的角度看，笔者认为，古代以色列民族的“公义”

观念独树一帜，不但在历史上影响深远，而且因其所

具有的普世性品格，至今仍不失其灿烂的光华。

古代以色列民族的公义观念集中体现在其民族

经典希伯来《圣经》中。众所周知，以色列人认为由

于自己与耶和华立约、接受上帝的律法而成为“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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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民”，因此，“公义”是内化在“圣约”律法中的组

成部分。古希伯来文中的“公义”一词是zedek，其

原初意义是“正”和“直”，指遵守耶和华的律法。“不

偏左右”，一个人行事就是正和直的。在希伯来传统

中，“公义”的起源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其一，它是

耶和华上帝最根本的属性；其二，它不是源于人类社

会自身的伦理道德诉求，而是来自具有道德品格的

耶和华的“启示”。正是在这两个最根本的源初点

上，以色列民族的公义观与古代世界各民族迥异，也

对人类思想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整部希伯来《圣经》中，无论是律法部分、先知

书部分还是圣录部分，对上帝公义的表述处处可见。

只要检索一下经文就可看到，“公义”一词是希伯来

《圣经》中使用最多、最频繁的词汇之一。在《创世

记》中，当老族长亚伯拉罕力图阻止耶和华毁灭罪恶

的所多玛城时，他说：“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

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

岂不行公义吗?”(18：25)在《申命记》中，带领以色列

百姓出埃及的民族领袖摩西为耶和华作歌：“他是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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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

的神；又公义，又正直。”(32：4)《诗篇》的作者吟诵：

“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

他的面。”(1l：7)先知们宣称：“惟有万军之耶和华，

因公平而崇高，圣者神，因公义显为圣”(《以赛亚书》

5：16)，“主啊，你是公义的”(《但以理书》9：7)。如果

说在基督教文化语境中上帝最根本的属性是“爱”的

话，在希伯来宗教文化传统中。“公义”才是上帝神圣

属性的根本。与这样的上帝立约的以色列人，将“公

义”作为民族至高的价值观念来持守就是必然的要

求。

“圣约”观念是古代以色列民族立法的基石，这

个“约”的具体内容就表现为上帝的“话语”，也即律

法。古代两河流域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发生之地，

该地区先后产生过一系列强大的国家。但是迄今为

止，考古发掘出的古代近东各个国家的法典或是条

约文本中，从没有发现具有如古代以色列人那样真

正的“圣约”观念。无论是所谓的《苏美尔法典》断

片、《埃什嫩那法典》、《利庇特一伊施塔尔法典》、《汉

谟拉比法典》，抑或是从公元前1400年到前1200年

间赫梯帝国强盛时与附属国签订的二系列条约文

本，从中能见到的都是强调统治者的权威，而决无希

伯来《圣经》中将至高权力归于上帝的说法。以著名

的《汉谟拉比法典》为例，法典的“导言”部分不但充

斥着汉谟拉比这位古巴比伦王对自己权能的夸耀，

而且明确宣称：“当马都克命我统治万民并使国家获

得福祉时，使我公道与正义流传国境，并为人民造

福。，，【1]62反观希伯来《圣经》中的记载则会看到，当

律法颁布给以色列人时，总是“耶和华晓谕摩西”，并

吩咐摩西将上帝的话语“传达”给百姓。这表明，与

古代近东其他民族将法律的起源归为人间君王的威

权不同，古代以色列民族认为，他们的律法与“圣约”

联系在一起，是耶和华的启示，具有神圣性。①因

此，忠于公义的上帝耶和华而不是忠于善变的人间

君王是以色列民族独有的信念。这种对上帝的忠诚

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律法中明确说：“我耶和华

你的神是忌邪的神”(《出埃及记》20：5、34：14，《申命

记》5：9)，其中译作“忌邪的”一词，希伯来文是kan—

na，相当于英文的jealous，常被用来表述一个怀疑

妻子不忠的丈夫的嫉恨。先知们也常用夫妻相互忠

诚的比喻性语言表达以色列人应该忠于耶和华，恪

守“圣约”的诉求(《以西结书》16：8；《何西阿书》2：21

—22)。

上帝的公义属性决定了不可违背的以“圣约”形

式存在的律法要维护的价值是公义的。尽管在古代

世界中，这所谓的“公义”完全不可能脱离一个民族

具体的社会现实，但不容否认的是，以色列民族由此

所发展出的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国家观念、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以及世俗王权与宗教神权的

关系等各个方面，均受到“公义”观念的影响，彰显出

难能可贵的民主思想。“圣约”被理解为耶和华与全

体以色列百姓所订立，而非与民族领袖或宗教祭司

所订立。以色列民族在古代迦南建立君主制国家，

被理解为耶和华对百姓现实要求的一种宽容，尽管

王权存在，但至高的权力属于耶和华，国王不被认为

拥有绝对的权力。虽然以色列立国后的阶级分化使

社会矛盾十分尖锐，但我们仍能在先知文献中看到

秉持“公义”理想对为政者和为富不仁者的激烈批判

和对公平正义的强烈呼吁：“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

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

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迦书》6：

8)I“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正义如江河滔滔”(《阿

摩司书》5：24)；“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

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

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以赛亚书》1：16

—17)；“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

判。我必速速作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

假誓的、亏负人之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屈枉寄

居的和不敬畏我的”(《玛拉基书》3：5)。先知们无疑

是在说，在同为上帝子民的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平等

的，欺压与剥削与律法精神是背道而驰的。的确，在

希伯来宗教文化传统中，“公义”是评价人与事的根

本标准。一个人的最高追求是成为一个“义人”，在

上帝眼中“完全正直”；一个符合理想的社会应该是

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公义”的社会。这“公义”的标准

来自上帝的属性，并不来自人间的君王和任何世俗

权力的界定。

“公义”作为古代以色列民族所持守的最高原

则，在其现实生活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奴隶制

普遍存在、为奴者基本人身权利都无法保障的古代

社会里，我们看到希伯来《圣经》的律法体系中却有

着对本族赤贫同胞的保护规定：“你弟兄中若有一个

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服侍你六年；

到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你任他自由的时候，

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要从你羊群、禾场、酒榨之中，

多多地给他；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与你，你也要怎

①参阅王立新《古代以色列民族律法观念下的王权特征》一文

的第二部分：“启示”——古代以色列律法的观念基础。南开学报．
2008。(4)，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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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给他”(《申命记》15：12—14)；“你的弟兄若在你那

里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你。不可叫他像奴仆服侍

你。他要在你那里像雇工人和寄居的一样，要服侍

你，直到禧年。到了禧年，他和他儿女要离开你，～

同出去归回本家，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去。因为他

们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不可卖为奴

仆，不可严严地辖管他，只要敬畏你的神。”(《利未

记》25：39—43)按照律法的要求，以色列人是不可使

自己的同胞沦为奴隶的，但可以从周围邻国和国中

寄居的异族人中购买奴隶，但即使对于寄居的异族

人，也仍要求善待：“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

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出埃及记》

22：21)；“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

作过寄居的”；“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屈枉正直”

(《申命记》10：19；24：17)。土地是农耕时代最重要

的生产资料，失地者事实上就失去了根本的生活保

障。以色列建立国家后，权贵、豪强对穷人土地的兼

并不可避免，但律法的相关规定却对此予以一定程

度的限制。土地的典卖不是无限期的，出卖土地的

人如若想收回，买主不得阻拦。卖地者如无能力赎

回土地，其族亲中的富裕者有义务帮其赎回土地。

如果族亲也无能力，则买地者在禧年到来时必须无

偿将土地返还给土地的原所有者或后人(《利未记》

25：8一15)。尤其重要的是，律法在至高权力属于耶

和华的观念下，对世俗权力予以限制。不但贵为国

王者的权力不是无限的，其他握有现实权柄者的权

力也被要求秉持“公义”的原则行使：“你们施行审

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袒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

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利未记》19：

15)。大卫作为古代以色列民族史上最杰出的国王，

为掩盖与女子拔示巴的奸情而害死其夫赫人乌利

亚，先知拿单当面对他的不义之举予以斥责(《撒母

耳记下》12：7—12)；分国时期北国以色列王亚哈为

得到王宫附近属于拿伯的葡萄园，伙同其王后耶洗

别害死拿伯。随即遭到以利亚先知的猛烈谴责。可

见，基于来自上帝的“公义”原则，世俗的各种权力都

受到一定程度的制衡。

毫无疑问，希伯来《圣经》所蕴含的“公义”观念

是其神本主义民族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体现，是与

“圣约”紧密结合为一的律法的一部分，更是一种理

想化的神圣原则。S．M．保罗说：“只有在以色列，圣

约与律法之间才存在着一种纠结不开的关系。”[2]30

在人类文明史上，古代以色列民族是最早的、成熟的

一神教文化的创立者。他们所信仰的耶和华上帝，

超越了古代世界中其他民族多神教信仰中的自然崇

】00

拜局限，具有鲜明的道德属性和强烈的神格意志。而

这二者的结合，则使“公义”这一属于人类社会关系

道德范畴的观念，具有了形而上的“神圣真理”的特

征。它对西方自中世纪以降的基督教公义观，乃至

近代以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意识形态的深刻影

响自不待言，即使在今天，也仍不失其重要的启示意

义。正如美国著名学者罗尔斯所言，“正义是社会制

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

样”[3]l。“公义”的价值具有普适性，在当今的时代

里，即便我们祛除其神圣的光环，它也仍然应该被视

作人类社会所崇奉的首要价值，是一切权力意志的

出发点和归宿。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如此，一个国家

的进步、繁荣和可持续发展亦如此。

在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的当今时代·，如何在

公平正义的原则下建立国际关系各个领域中的新秩

序，反对强权政治和单级思维，尊重不同国家、不同

民族各自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发展道路，提倡文明间

的对话，增进各国人民间的了解和友谊，维护世界的

和平，共同面对政治、经济、能源、环境等各方面的危

机，是国际社会必须应对的严峻挑战。在中国，经过

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终于寻找到一条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道路。这30年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不平

凡的历程证明，正确树立权力观，尊重每一个人的公

民权利，包括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不断丰富和完善

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内涵，有效地对权力予以

监督和制衡，科学地制定惠及社会各阶层百姓的政

策和措施，严厉惩治特权观念下的腐败现象，让全中

国人民在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中共享改革开放的

伟大成果，是中华民族崛起的根本保证。

圣经时代的以色列民族将“公义”源于那个与他

们订立“圣约”的上帝，对我们来说，“公义”的至高原

则来自社会制度的性质和人民的根本要求，因为只

有真正普施公义的社会，才是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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